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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为保证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顺

利进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

配体系，激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部分关

键岗位骨干人员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保证公司业绩稳步提升，

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目的 

本办法旨在通过对股权激励对象的考核，建立健全公司长期、

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平衡公司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充分调

动激励对象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公司凝聚力，确保公司

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保证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二、考核原则 

考核评价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本办

法和考核对象的业绩进行评价，以实现本次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

工作业绩、价值贡献紧密结合，从而提高管理绩效，实现公司与

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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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包括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部分中层以下关键岗

位骨干人员。 

四、考核机构 

（一）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

对激励对象的考核工作。 

（二）公司绩效管理工作小组（行政人资中心、财务中心等

部门）具体负责考核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汇总工作，并形成考核

结果提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进行审议并做出决议。 

五、绩效考评评价指标及标准 

激励对象当年度限制性股票的可解除限售份额根据公司层

面、个人层面的考核结果共同确定。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期对应的 3个会计年

度（2025 年-2027年）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除限售，每

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

条件。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

下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条件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1、以2021年-2023年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以2021年-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基数，2025年净资产收益率增

长率不低于5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3、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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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1、以2021年-2023年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以2021年-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基数，2026年净资产收益率增

长率不低于10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3、2026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9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1、以2021年-2023年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以2021年-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基数，2027年净资产收益率增

长率不低于15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3、2027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90%。 

注：1、以上“净利润” 与“净资产收益率” 指标计算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净资产分别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 

2、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当年因融资实施发行股票或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行为，则新增加

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可不列入当年及次年的考核计算范围； 

3、在计算净利润增长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时，应剔除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

份支付成本影响。 

若公司年度业绩考核不达标，全部激励对象当年度限制性股

票的可解除限售额度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限售期满

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

满足当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当期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回购并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价的孰

低值。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应将获授限制性股票总

量的 20%延长锁定至其任期满后兑现，根据其担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的任期考核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确定是否兑现。 

按照所属证监会分类，公司属于“农林牧渔”分类下的“渔

业”，选取该分类下的上市企业的整体业绩平均水平作为“同行

业平均业绩水平”。 

基于行业相同或相近、业务结构相似、具有可比性的原则，

选取一定数量的 A股上市公司作为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的对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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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标企业的选取原则为，剔除本公司百洋股份后的申万“农

林牧渔”下“水产饲料”、“水产养殖”、“海洋捕捞”三个细分行

业下的 9家 A股上市公司作为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的对标企业，具

体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所属申万行业(2021) 

1 001313.SZ 粤海饲料 农林牧渔-饲料-水产饲料 

2 002311.SZ 海大集团 农林牧渔-饲料-水产饲料 

3 603668.SH 天马科技 农林牧渔-饲料-水产饲料 

4 000798.SZ 中水渔业 农林牧渔-渔业-海洋捕捞 

5 600097.SH 开创国际 农林牧渔-渔业-海洋捕捞 

6 300094.SZ 国联水产 农林牧渔-渔业-水产养殖 

7 002069.SZ 獐子岛 农林牧渔-渔业-水产养殖 

8 600257.SH 大湖股份 农林牧渔-渔业-水产养殖 

9 600467.SH 好当家 农林牧渔-渔业-水产养殖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若某同行业企业或对标企业主营业务发

生重大变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或异常值，董事会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剔除或更换。 

（二）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分年进行，由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

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 A、B+、B、C、D五个

档次。 

考核标准 卓越（A） 优秀（B+） 良好（B） 合格（C） 不合格（D） 

标准系数 1.0 1.0 1.0 0.8 0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考核条件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象考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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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绩效合格后才具备对应批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资格。个人

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

度。当年度激励对象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能递延至下一

期解除限售，应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

公司股票市价的孰低值。 

六、考核期间与次数 

（一）考核期间 

本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5年、2026年、2027

年。 

（二）考核次数 

本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考核年度每年度一次。 

七、考核程序 

公司绩效管理工作小组（行政人资中心、财务中心等部门）

在董事会指导下，负责具体的考核工作，保存考核结果，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绩效考核报告初步意见，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激励对象的最终考核结果。 

八、考核结果管理 

（一）考核结果反馈与申诉 

考核对象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应在考核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向被考核者通知考核结果。 

如果考核对象对自己的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与公司绩效管理

工作小组沟通解决。如无法妥善解决，被考核对象可向董事会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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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申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需在 10个

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考核结果或等级。 

（二）考核结果归档 

考核结束后，考核结果作为保密资料归档保存。 

九、附则 

（一）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制订、解释及修订。 

（二）本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本次激励计划生

效后实施。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